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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範憲法審查言詞辯論意旨書 

案      號：110度憲二字第 247號、110年度憲二字第 404號、109年度

憲二字第 113號、109年度憲二第第 55號、109年度憲二字

第 56號、會台字第 13751號 

相  對  人：法務部  設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1 段 130 號 

                    電話:02-21910189 

代  表  人：黃謀信  與相對人之關係：法務部檢察司司長 

                    地址/電話同上 

訴訟代理人：簡美慧  稱謂/職業：法務部檢察司副司長  

                    地址/電話同上 

            陳怡利  稱謂/職業：法務部檢察司主任檢察官  

                    地址/電話同上 

聲請線上查詢案件進度，陳報 E-mail如下 

                   

為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提出言詞辯論意旨書事： 

      答辯聲明 

聲請人之聲請駁回 

      答辯要旨 

壹、刑法第 310條誹謗罪並無侵害憲法第 11條保障之言論自由，理由如

下 

一、刑法第 310條誹謗罪保護之法益-名譽權及隱私權，為憲法保障之基

本權 

刑法第 310條規定：「（第 1項）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

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

千元以下罰金。（第 2 項）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第 3 項）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

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同法第 311 條規定：「以善意發表言論，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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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者。二、公務員因職務而報告者。

三、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四、對於中央及地方之會

議或法院或公眾集會之記事，而為適當之載述者。」 

刑法誹謗罪保護法益包含「名譽法益」及「隱私法益」，即保護個

人名譽不受他人任意毀損貶抑，且由刑法第 310條第 3項規定「對於所

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

不在此限。」可知本罪保護之法益兼及隱私權，司法院釋字第 509號、

第 535號解釋，亦肯認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

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秘密空間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

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 22條所保障。 

二、名譽權、隱私權及言論自由權之基本權衝突與解決之道-立法優位 

㈠尊重立法形成權，而非一概認為違憲 

言論自由與名譽及隱私權均是受憲法保障之人民基本權，憲法保障

不同基本權間，有時會發生基本權衝突，亦即在基本權利之間會產生緊

張關係、衝突與矛盾情況。在現行民主社會中，個人行使其基本權時或

許不免發生侵害他人基本權之情形，例如，個人因主張言論自由而產生

對他人之名譽或媒體因主張新聞自由而對他人隱私權造成侵害均屬之。

當基本權發生衝突時，憲法所揭示的各種基本權，並沒有特定權利必然

優先於另外一種權利的抽象位階關係，在發生基本權衝突時，應以價值

衡量，來探求超越憲法對個別基本權保護要求的整體價值秩序。就此，

立法者應有「優先權限」（Vorrang）採取適當之規範與手段，於衡量特

定社會行為態樣中相衝突權利的比重後，決定系爭情形中對立基本權利

實現的先後。而釋憲者的職權，則在於透過比例原則等價值衡量方法，

審查現行規範是否對於相衝突的基本權利，已依其在憲法價值上之重要

性與因法律規定而可能有的限制程度做出適當的衡量，而不至於過份限

制或忽略了某一項基本權1。 

                                                      
1 蘇俊雄大法官釋字第 509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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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誹謗罪之立法求取最大限度言論自由與有效名譽及隱私保護

之平衡點，司法院釋字第 509號解釋文認為「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

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律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

制」，並明白揭示刑法第 310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誹謗罪即係保護個人法

益而設，為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權利所必要，符合憲法第 23 條規定之

意旨。該解釋基本上的出發點就是立法的「優位性」，亦即上開基本權

衝突的解決之道，首應尊重立法者的決定。 

㈡現行刑法誹謗罪之規範架構兼顧言論自由與名譽權、隱私權之保障 

我國刑法誹謗罪之構成要件，須行為人客觀上有指摘或傳述足以毀

損他人名譽之事，破壞他人在社會溝通上的形象或地位；主觀上，除一

般故意犯皆須具備的構成要件故意，亦須有散布於眾之意圖，始足該當，

亦限制適用範圍。此外，更透過第 310條第 3項之真實性條款（真實抗

辯）與第 311條法律特設之阻卻違法事由（善意評論）排除本罪之成立，

符合刑罰謙抑原則。 

由誹謗罪之積極要件及消極要件規範可知，誹謗罪所欲處罰之範圍

包含下列 2 種類型：1、涉及公共利益之非真實言論：由於涉及公共利

益，多屬影響公共意見形成者，對此種虛偽言論之處罰，具有較高的正

當性，以保護民主之健全。若為不慎誤信情形，可能屬第 311條之善意

發表言論而得以免於處罰。2、僅涉及私德之言論，不論內容是否屬實，

皆在處罰之列。若所言屬實，為保護個人隱私權，仍有處罰之必要。若

所言係屬不實虛偽之言論，當然亦在處罰之範疇，自不待言。立法者已

就誹謗罪應規範之內涵予以充分權衡後，而為刑法第 310條及第 311條

之規定求取基本權之最適調和。 

㈢司法院釋字第 509號就誹謗罪為嚴格合憲性解釋，並就誹謗罪構成要

件該當性為限縮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 509號解釋文認為「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

法第十一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

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為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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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律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

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並明白揭示刑法第 310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誹

謗罪即係保護個人法益而設，為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權利所必要，符合

憲法第 23 條規定之意旨。更重要的是，上開解釋理由書認為「以我國

現況而言，基於上述各項因素，尚不能認為不實施誹謗除罪化，即屬違

憲。」 

釋字第 509號解釋文亦說明「至刑法同條第三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

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

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

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

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

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亦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

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

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 

由上開解釋文可知，大法官已就刑法誹謗罪之規範為合憲性解釋。

另透過憲法解釋方法之「合憲解釋原則」，肯認美國法之「真正惡意」

法則（或稱實質惡意原則）。解釋理由進一步闡明「刑法第三百十條第

三項前段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以指

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事項之行為人，其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為

不罰之條件，並非謂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

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

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

亦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

人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就此而

言，刑法第三百十條第三項與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旨趣並無牴觸。」是

以上開解釋對刑法第 310條第 3項規定減輕行為人舉證責任，以限縮誹

謗罪處罰範圍。 

蘇俊雄大法官於協同意見書中說明，立法者藉由刑法第 310條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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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處罰條件設定了誹謗罪的可罰性範圍，並就「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

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

實者」之判斷標準採「真實惡意原則」，亦即只有於原告證明行為人具

有「明知不實而故意報導或批評，或過於輕率疏忽未善盡查證事實真偽」

之「真正惡意」時，行為人之誹謗性言論始會受法律制裁。蘇大法官於

協同意見書亦同時指出，對於所謂「能證明為真實」其證明強度不必至

於客觀的真實，只要行為人並非故意捏造虛偽事實，或並非因重大的過

失或輕率而致其所陳述與事實不符，皆應將之排除於第 310條之處罰範

圍外。另吳庚大法官於其協同意見書亦指出「依本件解釋意旨，被告之

舉證責任將有相當程度之減輕，嗣後不能僅以行為人不能證明其言論內

容為真實即以刑責相繩。除行為人得提出相當證據證明所涉及之事實並

非全然子虛烏有外，檢察官、自訴人或法院仍應證明行為人之言論係屬

虛妄，諸如出於明知其為不實或因輕率疏忽而不知其真偽等情節，始屬

相當。」亦類似採真實惡意原則的判斷標準。 

另就刑法第 310條第 3項規範之真實性條款，蘇俊雄大法官於其協

同意見書亦補充說明，該真實性條款是立法者藉由客觀處罰條件，設定

誹謗罪的可罰性範圍。其係以言論事實陳述的「真實性」以及「公共利

益關連性」兩項標準，對於上開基本權衝突進行不同的價值權衡。簡言

之，若言論人所為的事實陳述係真實且與公共利益相關，基於此際言論

自由之保護應優先於人格名譽權益維護之價值權衡，立法者特將之排除

於誹謗罪之處罰範圍外；而在所為事實陳述不真實或雖真實但僅涉及私

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的情形，則認為人格名譽權益重於言論自由之價值，

此時侵犯到他人人格名譽法益之言論表現，必須受到刑法之制裁。 

又吳庚大法官在其協同意見書亦補充論述「按陳述事實與發表意見

不同，事實有能證明真實與否之問題，意見則為主觀之價值判斷，無所

謂真實與否，在民主多元社會各種價值判斷皆應容許，不應有何者正確

或何者錯誤而運用公權力加以鼓勵或禁制之現象，僅能經由言論之自由

市場機制，使真理愈辯愈明而達去蕪存菁之效果。對於可受公評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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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對政府之施政措施，縱然以不留餘地或尖酸刻薄之語言文字予以批

評，亦應認為仍受憲法之保障。蓋維護言論自由即所以促進政治民主及

社會之健全發展，與個人名譽可能遭受之損失兩相衡量，顯然有較高之

價值。惟事實陳述與意見發表在概念上本屬流動，有時難期其涇渭分明，

若意見係以某項事實為基礎或發言過程中夾論夾敘，將事實敘述與評論

混為一談時，始應考慮事實之真偽問題。據此，刑法第三百十一條各款

事由，既以善意發表言論為前提，乃指行為人言論涉及事實之部分，有

本件解釋上開意旨之適用。」等觀點，以填補現行刑法誹謗罪條文規範

不足之處並限縮誹謗罪處罰之範圍，以完善誹謗罪入刑之合憲解釋。 

綜觀釋字第 509號解釋文、解釋理由書及蘇俊雄及吳庚大法官協同

意見書，除明白揭示採「真實惡意原則」外，同時亦減輕了誹謗案被告

之舉證責任，大法官將原本單獨由被告應負擔之舉證責任，轉移至原告、

被告皆須負舉證責任。尤其將舊實務向來所採取之「客觀真實原則」，

轉換成「主觀真實」之「合理確信原則」，只要行為人能證明自己當時

確實因為何種因素相信其所散布之事實為真即可，不需針對內容證明其

為「絕對真實」。另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亦須就行為人有故

意毀損他人名譽負舉證責任，且法院亦有發現實之義務，亦即法院亦有

調查事實真相責任。 

三、刑法之誹謗罪並無違反法律明確性原則 

㈠有關聲請人主張刑法誹謗罪之「散布於眾」為主觀意圖要件，及事實

之陳述是否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客觀構成要件，均欠缺客觀化標準而

流於雙重主觀認定部分，說明如下： 

1、 刑法誹謗罪之「散布於眾」規定為主觀意圖要件，係就行為人主

觀上限制誹謗罪成立之要素，以限縮誹謗罪處罰之範圍，限制其

可罰性要素。 

2、 現行刑法有許多關於意圖犯之規定，例如，竊盜罪、搶奪罪、詐

欺罪等，均規範「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刑法中意

圖為主觀要素之規定，處處可見，並非所有主觀要素之刑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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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違反明確性原則。 

3、 司法實務上檢察官或法官於具體個案判斷是否具主觀之意圖，並

非專斷恣意認定，而係依據調查所得證據，衡諸常情依據經驗法

則及論理法則，綜合研求而為客觀事實認定。例如，私人聚會時

一對一傳述或是在網路上個人設為公開的臉書網頁中傳述，檢察

官會從全般評斷各項客觀事實認定主觀上是否有意圖散布於眾，

並不會恣意主觀認定，故不得以個案事實認定及證據取捨結果，

而認法律規範本身有違反明確性原則。 

㈡另聲請人主張司法院釋字第 509 號解釋是刑法第 310 條誹謗罪之實質

構成要件，其提出之「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之要件，違反法律明確性

原則，致司法實務發展出「合理查證義務」，然合理查證義務之判斷標

準及個案踐行方式均付之闕如。審判者依個人喜好選擇查證標準與方式，

使人民無所預見部分，說明如下： 

1、 釋字第 509號解釋就「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

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之判斷標

準採「真實惡意原則」，業如前述，亦即只有於行為人具有「明知

不實而故意報導或批評，或過於輕率疏忽未善盡查證事實真偽」之

「真正惡意」時，行為人之誹謗性言論始會受法律制裁。換言之，

依據釋字第 509號解釋意旨，僅在減輕被告證明其言論為真實之舉

證責任，但被告仍須提出「證據資料」，證明有理由確信其所為言

論為真實，而「證據資料」係言論之依據，此所指「證據資料」應

係真正，或雖非真正，但其提出並非因惡意或重大輕率前提下，有

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正者而言。 

2、 聲請意旨雖認司法院釋字第 509 號解釋將立法從行為人原本須證

明之「客觀真實」調整為「主觀上有相當理由確信為真實」之基點，

要求行為人至少須能證明「其主觀上有相當理由確信」所指摘或傳

述之事為真實之程度，亦即課予行為人「合理查證義務」，惟刑法

第 310條第 3項規定或司法院釋字第 509號解釋文或理由書，均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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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合理查證義務」之認定標準為規範或闡釋，有違法律明確性原

則。然司法院釋字第 509號解釋後，歷來之司法實務就刑法第 310

條第 3項之真實性條款中「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

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所表

示之見解，雖學說就上開相關實務見解予以彙整分析，將之區分為

阻卻故意說（最高法院 93 台非字第 108 號判決、110 年度台上字

第 389 號判決、110 年度台上字第 392 號判決可資參照）、合理查

證原則說（最高法院 108年台上字第 1806號判決參照）、真實惡意

原則說（最高法院 94年台上字第 5247號判決、98年度台上第 4331

號判決、98年度台上字第 7672號判決、99年度台上字第 560號判

決、100年度台上字第 898號判決、100年度台上字第 3376號判決

參照）及綜合說（最高法院 106 年台上字第 212 號刑事判決、110

年台上字第 392號判決參照）等內容，然歷來實務見解就行為人須

否負誹謗罪之判斷標準，均以前述之「真實惡意原則」為判斷基準，

亦即行為人非故意捏造虛偽事實，或並非因重大的過失或輕率而致

其所陳述與事實不符之判準。簡言之，實務見解均以「真實惡意原

則」為判斷標準之立場與態度，自始至終均未改變，僅係各別法官

於不同之具體個案事實中，因事實認定、證據調查及證據證明力等

不同，導致法官於各該具體個案之心證形成結果亦不相同，而演繹

出個案不同之判決理由說明，然此非可謂個別法官對於個案中行為

人是否構成誹謗罪之判斷標準不一致。反之，現行司法實務針對誹

謗罪之處罰標準，自始至終均以「真實惡意原則」為判準，並無聲

請人所指有違法律明確性原則情形。 

四、刑法之誹謗罪並無違反平等原則 

㈠聲請意旨雖認網路科技發展日新月益、新文化傳媒興起、公眾媒體與自

媒體的傳播生態與角色轉變等現象，縱使是屬於媒體上的言論，在言論

自由保護與個人名譽權保護之間的衡平與界限，亦應有重新界定或補充

界定之必要，刑法第 310條誹謗罪之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 509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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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使用不同特性傳播工具散布言論之個案時，均未言明應為如何不同

之處理，相類個案又在適用查證義務標準寬嚴之差異下而生不同之認定

結果，顯有違平等原則。 

㈡惟平等原則之內涵，係指相同之事件應為相同處理，不同之事件應為不

同之處理，除有合理正當之事由外，否則不得為差別待遇。然查，依司

法院釋字第 509號解釋就「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

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之判斷標準採

「真實惡意原則」，業如前述，而歷來實務見解就行為人應否負誹謗罪

之刑責，亦均以前述之「真實惡意原則」為判準。在具體個案中無論行

為人傳播載體散布誹謗之言論，所使用之言論載體為何，司法實務上判

斷是否該當刑法第 310 條誹謗罪，均須審酌行為人主觀有無散布於眾

之意圖、客觀上有無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同時透過司法

院釋字第 509號解釋意旨判斷是否合於「依其所提之證據資料，認為行

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不罰之情形，適用法律及判斷基準均

無不同，並無違反平等原則。至於個案認定事實、涵攝法律之結果不同，

涉及證據取捨、心證形成，與平等原則無涉。 

五、刑法之誹謗罪並無違反比例原則 

聲請人主張刑法誹謗罪違反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部分，本部說明如

下： 

㈠比例原則具體規範與內涵 

憲法第 23 條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

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

得以法律限制之。」此為比例原則具體規範，而比例原則包含下列內容：

（一）適當性原則。（二）必要性原則。（三）狹義比例原則。適當性原

則，係指國家所採取之限制手段需適當並有助於所欲追求之目的達成，

亦即以法律為手段而限制人民自由權利，可維護公共利益之目的時，其

立法手段始具有適當性。必要性原則又稱最小侵害原則，係在同等有效

之手段當中，必須選擇最小侵害之手段，亦即在能達成行政目的的諸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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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行為當中，必須選擇對基本權侵害最小行政行為。狹義比例原則又

稱過度禁止原則，則係手段應按目的加以衡判，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

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任何干涉措施所造成之損害應輕於達成目的所

獲致之利益。 

㈡刑法誹謗罪之規範經檢視符合比例原則（誹謗罪入刑化之必要） 

1、外國立法例 

從比較法的觀點來看，以自由刑手段限制誹謗言論的國家不在少數，

例如，在歐盟 28 個成員國（含英國）中，有 23 國以刑法限制誹謗

言論，其中 20國設有自由刑，僅有保加利亞、克羅埃西亞和法國限

定在罰金刑2，與我國法制較接近之德國刑法第 168 條規定「（第 1

項）提出或傳述侮辱他人或足以使他人在公眾觀感中喪失尊嚴之事

實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罰金，但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在此限。

（第 2項）以公開或文書為上述行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或罰金。」

由前開以刑事處罰限制言論自由之外國立法例，益可證此等規範為

立法者在維護人民名譽、隱私權之立法政策選擇。 

2、採取刑事處罰手段並不違反比例原則 

經以比例原則逐一檢視刑法誹謗罪規範結果，首先可認定誹謗罪是

符合適當性原則，因刑法誹謗罪規範是有助於保護人民名譽權及隱

私權之目的。其次，針對限制言論自由之方式，以民事賠償取代刑

事處罰之主張，司法院釋字第 509 號解釋理由書認為兩種手段的選

擇，「應就國民守法精神、對他人權利尊重之態度、現行民事賠償制

度之功能、媒體工作者對本身職業規範遵守之程度及其違背時所受

同業紀律制裁之效果等各項因素，綜合考量」、「況一旦妨害他人名

譽均得以金錢賠償而了卻責任，豈非享有財富者即得任意誹謗他人

名譽，自非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本意。」亦即就保護言論自由方式，

若僅採民事賠償方式，一旦妨害他人名譽均得以金錢賠錢了卻責任，

                                                      
2 110年度憲二字第 247號蘇慧婕專家諮詢意見書，註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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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容易造成享有財富者得任意誹謗他人名譽之不合理情形，且行為

人所負擔之民事責任，僅係就侵權行為之填補損害責任，是否可達

防止人民誹謗他人名譽預防作用，不無疑義。反之，若以刑事責任

處罰之方式制裁，因刑法有較強烈之譴責、非難之效果，且行為違

反法律規範會有刑責（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等），依具體個案情節

輕重，有入監執行之風險，是刑事制裁之法律效果及預防再犯作用，

均明顯較民事損害賠償為佳。民事賠償與刑事處罰並非同樣均能達

成保護名譽及隱私權之相同手段。是以，刑法誹謗罪之規範符合必

要性原則，尚難僅以妨害名譽得以民事賠償取代刑事處罰，逕認刑

法誹謗罪與必要性原則有違。再者，為保障人民之名譽權及隱私權，

刑法誹謗罪規範限制濫用言論自由者，亦符合狹義比例原則。 

3、當前時空環境，更有需要透過刑事處罰以遏止誹謗言論 

因應網路科技發展日新月益、新文化傳媒興起、公眾媒體與自媒體

的傳播生態等發展，社群媒體與科技軟體普及，言論傳播之速度較

過往時代在街口巷弄以口耳相傳更具快速性、大量性渲染性，誹謗

性言論對被害人之隱私權及名譽權造成之侵害性更大，2000年之釋

字第 509 號解釋做成時，已就刑法誹謗罪為合憲性解釋，如今網路

傳播快速之現代，為更周延保護被害人之隱私權及名譽權，刑法誹

謗罪之合憲性更是不容質疑與挑戰。刑法誹謗罪的處罰包含罰金刑

和自由刑，仍為保護名譽權的必要手段，蓋考慮到當代的通訊情境，

特別是快速、廣泛、匿名、無法完全移除的網路傳播模式，若屬無

涉公益、表意人明知不實但受眾難以證偽的私人誹謗案例，例如以

深偽（deepfake) 技術製作非公眾人物的不實影像，並在網路上公

開散布的案例中，若徒以民事賠償制度為唯一手段，顯然不足以嚇

阻蓄意散布假訊息之行為，亦無法達成保障人民名譽、隱私權之規

範目的。 

六、結論 

綜上所述，言論自由與名譽及隱私權均是受憲法保障之人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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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權，刑法第 310 條第 3 項客觀處罰條件之規定，已限制誹謗罪的

可罰性範圍，且刑法第 311 條亦規範誹謗罪之阻卻違法事由，亦即

立法者已在最大言論自由及有效名譽、隱私權保護間予以適當權衡。

準此，刑法之誹謗罪並未侵害憲法保障之言論自由。 

貳、司法院釋字第 509號解釋是否有補充或變更之必要 

一、刑法第 310條誹謗罪立法目的保障名譽權及隱私權，限制客體為誹謗

言論，誹謗言論限制體系為民刑併行制度，刑事處罰必要性為立法形

成自由 

刑法誹謗罪保護法益包含「名譽法益」及「隱私法益」。司法院釋

字第 509 號解釋肯認以「民刑併行」制度適度限制言論自由，以維護

個人名譽、隱私等法益及公共利益。刑法誹謗罪的處罰包含罰金刑和

自由刑，仍為保護名譽權與隱私權的必要手段。 

有關誹謗言論自由與個人名譽、隱私權利保障之優位，立法者決

定刑事誹謗罪處罰之必要性，乃是具有直接民主正當性之國會受到憲

法委託並保障的權力和形成空間，亦即誹謗罪刑事處罰之必要性，乃

係立法形成自由，釋憲機關應予以尊重，否則恐有違憲法之權力分立

原則。 

二、承前壹所述，司法院釋字第 509號解釋文、解釋理由書及蘇俊雄及吳

庚大法官 2人協同意見書，均已完整說明刑法誹謗罪在進行嚴格之合

憲性解釋下並無侵害憲法保障之言論自由，其規範亦無違反法律明確

性原則、平等原則、禁止恣意原則及比例原則，是司法院釋字第 509

解釋文尚無補充或變更之必要。 

       

此  致 

 

憲法法庭  公鑑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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